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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大成(合肥)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

2024 年 11 月 29 日， 池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 《关于池州市平天湖公

共停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 (池发改审批 (2024) 896 号)。

3、 项目环评手续的说明

2024年 11 月 21 日， 池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 《关于申请 办理池州市平天湖

公共停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的函》 的复函 。

三、 项目融资与收益情

4、 用 地 说明

2024年12月12日，取得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.

况

(一) 项目资金筹措情况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及 《专项评价报告》 ,本项目建设期为16 个月， 总投资

额 13, 531. 20 万元， 其中项 目资本金 5, 531. 20 万元， 占总投资的 40. 88%, 由财

政资金均已落实；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方式筹措8, 000. 00万元， 占总投资的 59. 12%。

本项目专项债券计划拟分一年发行，具 体发行计划如下表所示(单位：万元) :

发行期限序号 发行金额发行年份

15年 期2025 年1 8, 000.00

合计 8,000.00

(二) 项 目收益、 成本及融资自求平衡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及《专项评价报告》 , 根据本项目的建设内容， 项目在计

算期内(2025 年至 2040 年)内经营收入为 21, 101. 79万元，运营成本为 4, 137. 90

万元， 相 关税费为 1,909.59 万元 ， 净 收益为 15,054.30 万元， 项 目在计算期内

(2025年至 2040年 ) 累计可用于还本付息的金额为15, 054. 30 万元， 累计还本

付息总额为 12, 080.00 万元， 测算覆盖本息倍数为 1. 25 倍。 因此， 本项目能够

实现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， 不 能还本付 息的风险较小。

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通合伙) 安徽分所对项目收益预测、 投

资支出预测、 成本预测等进行的分析评价，《专项评价报告》 评 价认为： 在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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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的机关单位

当地依法设立并有效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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